
闽卫医政函〔2021〕371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8 部门

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9部委关于印发

2021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

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工信局、公安局、财政局、商务局、税务局、

市场监管局、医保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公安局、财

政金融局、税务局、市场监管局：

现将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9 部委《关于印发 2021 年纠正医药

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国卫医函

〔2021〕8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我省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纠风联席会议机制的作用，按照部门

职能，分工负责，将纠风工作与省纪委“点题整治”群众身边腐

败和不正之风突出问题、创建无“红包”医院、大型医院巡查、

规范医疗行为、促进合理医学检查等工作相结合，稳步推进纠风

工作。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纠风联席会议成员牵头单位请

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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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6 月 15 日、12 月 15 日前将纠风工作总结报送省卫健委医政

管理处。

联系人：蔡和超，电话：0591– 87849057，邮箱：

fjwjwyzc2@fujian.gov.cn。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福建省公安厅 福建省财政厅

福建省商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

2021 年 6 月 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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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 2021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

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

国卫医函〔2021〕85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健康委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公

安厅（局）、财政厅（局）、商务厅（局）、市场监管局、医疗

保障局、中医药管理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

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、工业和信息

化委员会、公安局、财务局、商务局、市场监督局、医疗保障局：

现将《2021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

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

公安部 财政部

商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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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医保局

国家中医药局

2021 年 4 月 25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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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

不正之风工作要点

2021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

工作的总体要求是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深入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，坚决落实党中央关

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切实履行“管行业必须管行风”“谁

主管谁负责”的行业治理主体责任，持续纠治医药购销领域和医

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，全面弘扬伟大抗疫精神，推动卫生健康行

业作风建设再上新台阶。

一、坚决维护疫苗接种工作顺利实施

加强重点省份的医疗物资质量专项督导。深入开展打击涉疫

苗犯罪专项行动，依法严厉打击疫苗领域制假售假、非法经营、

走私，以及疫苗接种过程中发生的非法行医和以疫苗为幌子进行

诈骗等犯罪行为。

二、打击核酸检测领域违法违规行为

加强核酸检测管理，鼓励同时提供单样检测和混样检测服

务，并在醒目位置公示核酸检测价格，严禁虚标价格或超标准收

费，严厉打击以快速核酸检测为名实施的诈骗或故意篡改核酸检

测证明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三、深入开展定点医疗机构规范使用医保基金专项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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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决贯彻落实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，严查分

解住院、挂床住院，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、过度检查、分解处

方、超量开药、重复开药，重复收费、超标准收费、分解项目收

费，串换药品，诱导、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、购药。依法

严厉打击、严肃惩戒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。

四、持续整治收受“红包”等医疗乱象

巩固专项治理成效，完善回访制度、畅通举报途径、加强线

索查办，纠治收受“红包”、术中加项、“持刀加价”、小病大

治、重复检查、捆绑推销药品耗材、将普通食品冒充特医食品推

荐给患者、医疗机构内宣传和销售母乳代用品等行为，及时清除

影响群众就医获得感的行风问题。

五、保持打击“回扣”行为高压态势

以医疗机构负责人、重点科室负责人和涉及药品、器械、耗

材、试剂、设备、基建等科室岗位负责人作为回扣治理重点，在

药品、医用耗材、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等方面，充分运用公立医

院绩效考核、医疗大数据监管、集采中选产品使用，开展回扣问

题专项排查检查，对于查实的问题要依法依规从严处理。相关企

业给付回扣、捆绑推销药品耗材等商业贿赂违法线索，移交市场

监管部门处理。

六、坚决纠正扰乱医疗服务领域行业秩序行为

规范医疗机构名称，打击仿冒混淆、虚假宣传、商业贿赂及

发布违法医疗广告等行为，整治医疗美容行业使用走私贩私、假
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doc/10414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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冒伪劣产品以及保健品领域乱象。深入开展卫生健康行业内扫黑

除恶，严厉打击线上和线下号贩子、“黑救护”“黑医院”“黑

诊所”以及威胁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，推进平安医

院建设。

七、全面构建“亲清”型廉洁规范的医商关系

构建“亲清”守纪的医商关系，划清交往底线。严禁借助任

何名义进行利益输送；严禁收受利益企业财物、接受招待、领取

报酬。加强对所属人员的监督，对有关工作人员与利益相关企业

人员交往中出现的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早发现、早提醒、早纠

正。利益输送相关企业违法违规线索，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处理。

八、加大不正之风案件联合惩戒力度

对纠风工作中发现的医商勾结、利益输送、商业贿赂、虚开

发票、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及问题线索要严查快结。要依托药品

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市场，对涉案的药品和耗材实施信用评级，

采取限制或中止挂网、采购，披露失信信息等约束措施。

九、高位引领推动纠风工作落地见效

持续加强党对纠风工作的全面领导，深入落实纠风工作主体

责任，强化行业监管和内部治理。不断提升部门间联动协作效能，

探索专业领域由专业部门牵头，机制单位配合的“专项+”工作

模式。强化“三医联动”，将医疗、医保、医药领域行风建设一

体研究、一体推进，全面融入医改政策。在落实纠风要点过程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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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注意选树行业作风先进典型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、示范

和导向作用。

十、进一步完善行风管理制度

以现行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为依据，升级完善医疗卫生“九

不准”，针对当前行业乱象的突出表现形式， 配套对应罚则建

议，指导各地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，制定贯彻

落实“九不准”升级版的具体办法，确保政策层层细化、落地见

效。

附件：2021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

项治理工作要点任务分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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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
专项治理工作要点任务分工表

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

1

坚决维护疫苗

接种工作顺利

实施

加强重点省份的医疗物资质量专项督导。深入开展打

击涉疫苗犯罪专项行动，依法严厉打击疫苗领域制假

售假、非法经营、走私，以及疫苗接种过程中发生的

非法行医和以疫苗为幌子进行诈骗等犯罪行为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市

场监管总局、公安部、国

家中医药局、国家药监局

按职责分别牵头

12月底前

2

打击核酸检测

领域违法违规

行为

加强核酸检测管理，鼓励同时提供单样检测和混样检

测服务，并在醒目位置公示核酸检测价格，严禁虚标

价格或超标准收费，严厉打击以快速核酸检测为名实

施的诈骗或故意篡改核酸检测证明等违法行为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公安部、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

国家中医药局按职责分别

牵头

12月底前

3

深入开展定点

医疗机构规范

使用医保基金

专项治理

坚决贯彻落实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，

严查分解住院、挂床住院，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、

过度检查、分解处方、超量开药、重复开药，重复收

费、超标准收费、分解项目收费，串换药品，诱导、

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、购药。依法严厉打击、

严肃惩戒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。

国家医保局牵头，国家卫

生健康委、公安部、国家

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

中医药局配合

12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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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

4

持续整治收受

“红包”等医

疗乱象

巩固专项治理成效，完善回访制度、畅通举报途径、

加强线索查办，纠治收受“红包”、术中加项、“持

刀加价”、小病大治、重复检查、捆绑推销药品耗材、

将普通食品冒充特医食品推荐给患者、医疗机构内宣

传和销售母乳代用品等行为，切实清除影响群众就医

获得感的行风问题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市

场监管总局和国家中医药

局按职责分别牵头

12月底前

5

保持打击“回

扣”行为高压

态势

以医疗机构负责人、重点科室负责人和涉及药品、器

械、耗材、试剂、设备、基建等科室岗位负责人作为

回扣治理重点，在药品、医用耗材、诊疗项目和服务

设施等方面，充分运用公立医院绩效考核、医疗大数

据监管、集采中选产品使用，开展回扣问题专项排查

检查，对于查实的问题要依规从严处理。相关企业给

付回扣、捆绑推销药品耗材等商业贿赂违法线索，移交市

场监管部门处理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

医药局、国家市场监督管

理总局按职责分别牵头

12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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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

6

坚决纠正扰乱

医疗服务领域

行业秩序行为

规范医疗机构名称，打击仿冒混淆、虚假宣传及发布

违法医疗广告等行为，整治医疗美容行业使用走私贩

私、假冒伪劣产品以及保健品领域乱象。深入开展卫

生健康行业内扫黑除恶，严厉打击网络和线下号贩子、

“黑救护”“黑医院”“黑诊所”以及威胁医务人员

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，推进平安医院建设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公安部、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

国家中医药局按职责分别

牵头

12月底前

7

全面构建“亲

清”型廉洁规

范的医商关系

构建“亲清”守纪的医商关系，划清交往底线。严禁

借助任何名义进行利益输送；严禁收受利益企业财物、

接受招待、领取报酬。加强对所属人员的监督，对有

关工作人员与利益相关企业相关人员交往中出现的苗

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早发现、早提醒、早纠正。利益

输送相关企业违法违规线索，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处理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市

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中

医药局按职责分别牵头

12月底前

8

加大不正之风

案件联合惩戒

力度

纠风工作中发现的医商勾结、利益输送、商业贿赂、

虚开发票、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及问题线索要严查快

结。要依托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市场，对涉案的

药品和耗材实施信用评级，采取限制或中止挂网、采

购，披露失信信息等约束措施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税

务总局、国家市场监管总

局、国家医保局和国家中

医药局分别按职责牵头

12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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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

9

高位引领推动

纠风工作落地

见效

持续加强党对纠风工作的全面领导，深入落实纠风工

作主体责任，强化行业监管和内部治理。不断提升部

门间联动协作效能，探索专业领域由专业部门牵头，

机制单位配合的“专项+”工作模式。充分发挥医改领

导小组秘书处职责，强化“三医联动”，将医疗、医

保、医药 3 方面行风建设一体研究、一体推进。在落

实纠风要点过程中，要注意选树行业作风先进典型，

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、示范和导向作用

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，机

制成员单位按职责共同推

进

12月底前

10
进一步完善行

风管理制度

出台覆盖范围更广、操作性更强的医疗卫生“九不准”

升级版，参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公职人

员政务处分法》《执业医师法》等党内法规和法律法

规制定处理办法等相关制度，细化行为内容，配套对

应罚则。指导各地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，

制定贯彻落实“九不准”升级版的具体办法，确保政

策层层细化、层层落地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，机

制成员单位共同推进
6月底
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file/41161.html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doc/87129.html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doc/87129.html

